[bookmark: _GoBack]南川区鼓励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为认真贯彻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渝委发〔2016〕29号），结合南川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首次纳入重庆市科技型企业数据库管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
二、对首次认定的市级高新技术产品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首次认定的重庆名牌产品、重庆知名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
三、对牵头制订并获批国际、国家、行业、重庆标准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四、对按年销售收入的3%建立了研发准备金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年新增研发投入5%的创新券补贴，每年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调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方式，招商引资引进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增值税区级地方留成部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比例返还给企业，60%以上要用于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或技术改造。
六、对企业首次获得国家和市级认定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检验检测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属于独立法人性质的，每年按研发投入实际发生额的5%给予补助。
七、获得国家和市级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载体，根据其创新服务能力、科技型企业数量、在孵企业专利、运营场地规模等情况，每年进行一次综合绩效评估，给予其一定的运营补助，每年每个载体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八、对在企业从事科技研发的高级人才，年薪在20万元以上的，按其个人所得税区级地方留成部分的100%给予奖励；对企业新引进年薪50万元以上的高级人才，按其当年年薪的10%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九、企业转化发明专利和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对主营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技术作用，年新增税收50万元以上的，按其新增税收区级地方留成部分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
十、重点围绕提升中医药、铝铜材料、紧固件、新型建材、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每个项目给予50万元~100万元的技术研发补助。
十一、建立1000万元的创业种子投资基金、5000万元的科技风险担保引导基金、30亿元的“双创”基金，为种子期、成长期、壮大期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十二、科技型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分别一次性奖励300万元、50万元、30万元。
十三、规划建设南川科技园，引进高端研发平台和优质创新资源，配套建设专家学术楼、科研检测中心、高级人才公寓，优惠或免费提供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使用。社会资本在科技园建设研发机构的，对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科研设备给予贷款贴息。
十四、健全完善南川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在《南川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设置的奖项基础上，增设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一次性奖励其研发团队100万元，用于主研人员的奖励不低于50%。
以上奖励补助经费由区财政统筹列支。国家、重庆科技创新有关奖励扶持政策按规定执行。本政策由南川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从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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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渝委发


〔


2016


〕


29


号），结合南川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首次纳入


重庆市科技型企业数据库管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二、对首次认定的市级高新技术产品一次性奖励


2


万元；对首次


认定的重庆名牌产品、重庆知名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3


万


元。


 


三、对牵头制订并获批国际、国家、行业、重庆标准的，分别一


次性奖励


50


万元、


30


万元、


20


万元、


10


万元。


 


四、对按年销售收入的


3%


建立了研发准备金的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年新增研发投入


5%


的创新券


补贴，每年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五、调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方式，招商引资引进企业缴纳的


所得税、增值税区级地方留成部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比例返还给


企业，


60


%


以上要用于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或技术改造。


 




南川区鼓励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为认真贯彻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渝委发 〔 2016 〕 29 号），结合南川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首次纳入 重庆市科技型企业数据库管理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二、对首次认定的市级高新技术产品一次性奖励 2 万元；对首次 认定的重庆名牌产品、重庆知名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3 万 元。   三、对牵头制订并获批国际、国家、行业、重庆标准的，分别一 次性奖励 50 万元、 30 万元、 20 万元、 10 万元。   四、对按年销售收入的 3% 建立了研发准备金的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年新增研发投入 5% 的创新券 补贴，每年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五、调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兑现方式，招商引资引进企业缴纳的 所得税、增值税区级地方留成部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的比例返还给 企业， 60 % 以上要用于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或技术改造。  

